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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GB19079的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。

GB19079《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》分为以下部分:
———第1部分:游泳场所;
———第2部分:卡丁车场所;
———第3部分:蹦极场所;
———第4部分:攀岩场所;
———第5部分:轮滑场所;
———第6部分:滑雪场所;
———第7部分:花样滑冰场所;
———第8部分:射击场所;
———第9部分:射箭场所;
———第10部分:潜水场所;
———第11部分:漂流场所;
———第12部分:伞翼滑翔场所;
———第13部分:气球与飞艇场所;
———第19部分:拓展场所;
———第20部分:冰球场所;
———第21部分:拳击场所;
———第22部分:跆拳道场所;
———第23部分:蹦床场所;
———第24部分:运动飞机场所;
———第25部分:跳伞场所;
———第26部分:航空航天模型场所;
———第27部分:定向、无线电测向场所;
———第28部分:武术散打场所;
———第29部分:攀冰场所;
———第30部分:山地户外场所;
———第31部分:高山探险场所;
……。
本部分为GB19079的第1部分。
本部分按照GB/T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部分代替GB19079.1—2003《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1部分:游泳场所》。本部分与

GB19079.1—2003相比,主要技术变化如下:
———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,仅限于各类人工游泳池、游泳馆面向群众健身开放时的经营管理工作

(见第1章);
———删除了术语和定义中的游泳场所、人工游泳场所、天然游泳场所(见2003版第3章);
———增加了游泳池、社会体育指导员(游泳)、游泳救生员、水质管理员等术语和定义(见第3章);
———删除了教练员、医务人员、安全保卫人员等从业人员资质要求(见2003年版4.1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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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删除了服务人员身体健康检查方面的要求(见2003版4.2);
———删除了人工游泳池水面面积要求(见2003年版5.1.1列项第1款);
———删除了人工游泳池建筑质量和材料要求(见2003年版5.1.1列项第2款);
———增加了游泳池无视线盲区要求(见5.2);
———增加了儿童游泳池水深要求(见5.3);
———增加了带出发台游泳池水深要求(见5.5);
———增加了出入水扶梯要求(见5.6);
———合并了游泳池岸、更衣室、淋浴室、卫生间通道地面的静摩擦系数要求(见5.7);
———删除了游泳池旁设置排水沟的要求(见2003版5.1.1列项第7款);
———修改并明确了水处理设备应符合的标准要求(见5.9);
———修改了游泳池水面水平照度要求(见5.11);
———增加了强制通过式浸脚消毒池尺寸和水质要求(见5.12);
———删除了强制喷淋设备要求(见2003年版5.1.8);
———增加了儿童游泳池设备配置要求(见5.13);
———修改了人员出入口和疏散通道要求(见5.14);
———删除了对天然游泳场所的要求(见2003年版5.2);
———修改了室内空气和环境卫生应达到的标准要求(见6.2);
———增加了水质监测、环境消毒、清污期间停止营业等卫生、环境管理要求(见6.3、6.4、6.5);
———删除了医务人员配备要求(见2003年版7.2.5);
———删除了救生设施、救生人员及安全制度中天然游泳池的相关要求(见2003年版7.1、7.2、7.3);
———删除了工作人员现场值班、上岗佩戴标识、电器机械设备启用等要求(见2003年版7.3.5、

7.3.6、7.3.7);
———增加了设置“严禁跳水”、“佩戴泳帽”等安全和警示要求(见7.3.2)。
本部分由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并归口。
本部分起草单位: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、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设施建设和标准办公室、国

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、中国游泳协会、中国救生协会、华体集团有限公司、北京华安联合认证检测

中心有限公司。
本部分主要起草人:张秋平、江斌波、张梅、张伟、刘海鹏、赵英魁、王燕京、高祺。
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:
———GB19079.1—200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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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
第1部分:游泳场所

1 范围

GB19079的本部分规定了游泳场所开放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与基本技术要求。
本部分适用于各类人工游泳池、游泳馆面向群众健身开放时的经营管理工作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9667 游泳场所卫生标准

GB/T10001.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:通用符号

CJJ122 游泳池给水排水工程技术规程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游泳池 swimmingpool
人工建造的供人们在水中进行各种游泳竞赛、训练、休闲健身的不同形状的水池。

3.2
社会体育指导员(游泳) socialsportsinstructors(swimming)
在游泳活动中从事游泳技能传授、科学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。

3.3
游泳救生员 swimminglifeguard
在游泳场所中对游泳者的安全进行有效的观察和防护,对溺水者进行赴救,并在医务人员到来之前

现场急救的人员。

3.4
水质管理员 waterqualityadministrator
在游泳场所中对游泳池水质进行监测和处理,并负责游泳池水处理设备使用、维护、管理的专门

人员。

4 从业人员资格

社会体育指导员(游泳)、游泳救生员应持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上岗,游泳救生员应进行年度审核。水

质管理员应取得执业资格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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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场地、设施设备条件

5.1 游泳池壁及池底应光洁,不渗水,呈浅色。

5.2 游泳池应无视线盲区。

5.3 游泳池浅水区水深应不大于1.2m,儿童游泳池的水深应不大于0.8m。

5.4 游泳池池面应设有醒目的水深度标识、深浅水区警示标识或深浅水区隔离带。

5.5 带出发台的游泳池,从出发端开始延伸至少6.0m的范围内,水深应不小于1.35m。

5.6 水面面积在500m2 以下的游泳池应至少设置2个出入水扶梯,水面面积在500m2 及以上的游泳

池应至少设置4个出入水扶梯。扶梯应经过光滑倒角处理,不应有粗糙或锐角部位。

5.7 游泳池池岸、卫生间、淋浴间及更衣室地面应防滑,在湿润状态下地面静摩擦系数应不小于0.5。

5.8 游泳池内的排水设施应设置安全防护罩。

5.9 游泳池应配置池水循环、净化、消毒处理设备,水处理设备应符合CJJ122的要求。

5.10 游泳池的水温应不低于26℃,其他水质项目应符合GB9667的要求。

5.11 游泳池区域的水面水平照度应不低于200lx。开放夜场应有足够的应急照明灯。

5.12 更衣室与游泳池之间应设置强制通过式浸脚消毒池,消毒池长度应不小于2m,宽度应与走道相

同,有效水深应不小于0.15m。消毒池水的游离性余氯含量应保持在5mg/L~10mg/L。

5.13 儿童游泳池不应配置戏水设备。

5.14 应有符合建筑规范和消防规范的人员出入口和疏散通道,疏散通道应有明显标志。

5.15 应设置广播设施和公用电话。

5.16 各类公共标识应符合GB/T10001.1的要求。

5.17 应分设与游泳池容量相符的男、女更衣室、卫生间、淋浴室,并配有存放衣物的设施。淋浴室淋浴

喷头数量及卫生间厕位数量应与游泳人员数量相适应。

6 卫生、环境管理要求

6.1 游泳场所应提供当日天气、气候、环境情况报告。

6.2 室内游泳场所应有通风设施,室内空气及环境卫生应符合GB9667的要求。

6.3 在泳池开放时间内,应进行水质监测并记录。

6.4 应对游泳池及周围设施、环境进行定期清洗、消毒。

6.5 游泳池注水、排水、清污期间应停止营业。

7 安全保障

7.1 设施设备

7.1.1 应配置有救生观察台。游泳池水面面积在250m2 以下的,应至少设置2个救生观察台;水面面

积在250m2 及以上的,应按面积每增加250m2 及以内增设1个救生观察台的比例,配置救生观察台。
救生观察台高度应不小于1.5m。

7.1.2 应配备救生浮标、救生圈、救生杆、救生板、救生绳和护颈套等救生器材,并摆放在明显位置,取
用方便。

注:可选择在游泳区域安装公共安全监控摄像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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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 游泳救生员

水面面积在250m2 及以下的游泳池,应至少配备游泳救生员3人;水面面积在250m2 以上的游泳

池,应按面积每增加250m2 及以内增加1人的比例,配备游泳救生员。

7.3 安全管理

7.3.1 应建立健全安全救护、安全管理、安全检查、卫生检查等各项管理制度。各类安全制度应悬挂在

明显位置。

7.3.2 应设置醒目的“游泳人员须知”和“严禁跳水”、“严禁追跑打闹”、“防滑”、“佩戴泳帽”等必要的安

全要求及警示。

7.3.3 游泳池内人均游泳面积应不小于2.5m2。

7.3.4 对有害、危险品的保存、管理应符合国家或属地有关安全条例的规定。

7.3.5 禁止向游泳人员出售含有酒精的饮料。

7.3.6 应确保安全疏散通道畅通。

7.3.7 开展游泳培训项目,教练应具有社会体育指导员(游泳)国家职业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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